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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 

第 76次「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審查會」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3年 06月 20日上午 10時 00分 

貳、 地點：本署三樓簡報室 

參、 主席：劉主任檢察官偉誠                紀錄：黃觀護佐理員佳惠 

肆、 會議內容                               

一、 主席致詞： 

首先，感謝四位委員撥冗參加本次審查會議，本日因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另有要公，所以請我代理，若代理過程中有不成熟或是出錯的地方，麻煩大

家多多包涵。今天是第 76次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審查會，會

議就正式開始。 

二、 業務報告： 

(一) 114年度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申請，期限已截止，共計 6個

公益團體 22個計畫案申請補助，每一個計畫案均已先送查核評估委員完成

初審，同時於 6月 4日上午召開初審會議，針對補助款申請計畫案內容進一

步確認，委員也針對每一計畫案提供寶貴意見。 

(二) 114年度本署編列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補助公益團體預算數

為 516萬 3,000元整，實際核定金額尚需經立法院審查後方可確定；114年

度公益團體申請補助款總計 475萬 9,101元整，未超出預算總數。 

三、 提案討論 

案由一：審查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苗栗分會 114年度緩起訴處

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申請案-114年度活動計畫。 

說明： 

(一) 本計劃案包含 6項子計畫： 

1. 間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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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家庭關懷重建服務 

3. 身心照護輔導服務 

4. 宣導活動 

5. 修復式司法 

6. 志願服務業務 

(二) 計畫執行總經費共計 443萬 4,140元整，自籌經費(包含機構自籌及政

府補助)共計 304萬 6,100元整，申請緩起訴處分金補助款計 138萬

8,040元整；各項經費支出詳附件 114年度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

補助款申請計畫經費概算表(P20-P22) 

(三) 實施內容詳附件 114年度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苗栗分會活動計畫

(P30-90) 

審查意見：詳 114年度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申請計畫初審意見

總表，請討論。 

討論與決議: 

（一）間接服務 

決議：無意見，同意全額補助。 

（二）家庭關懷重建服務 

高委員瑜苓： 

關懷慰問志工家訪的交通費單價 130元整，在圓夢專案裡的志

工訪視交通補助費用單價 150元整，單價不一樣的，請說明。 

犯保賴主任桂烟： 

這部分是抓一個平均值，志工去家訪的遠近也會影響交通費，

我們是用公車車資來計算，然後編列的部分是抓往年的平均數。 

決議：同意全額補助。 

（三）身心照護輔導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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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委員孟欣： 

心理輔導的費用，因為是用出席費的經費項目，但是以人次來

計算，不知道是以什麼模式進行，為什麼用人次來計算金額？因為

一般諮商師是用時數來計算，不太會用人次，所以想瞭解。 

犯保賴主任桂烟： 

總會有規定，身心輔導的部分必須有一次的行政團督與最少兩

次的專業團督，而團督的部分心理師都要出席，我們一共有五位心

理師，出席三場所以等於 15人次。 

葉委員孟欣： 

因為我這邊看到計畫書，每年要召開一次團體行政督導會議，

及每年至少要召開三次團體督導會議，這樣加起來應該是四次，所

以想請教。 

犯保賴主任桂烟： 

因心理師都很忙碌，所以為節省心理師的時間，我們盡可能一

次的行政團體督導與一次的專業團體督導合併在一起，所以以次來

計算，並不是以小時來計算的原因在這裡。 

決議：無意見，同意全額補助。 

（四）宣導活動 

高委員瑜苓： 

表揚大會的交通費是三萬元，又寫一台，請問遊覽車的價位這

麼貴嗎？ 

犯保賴主任桂烟： 

車資的部分是因為還不確定 114年度表揚大會的地點在哪裡，

今年 113年度已知在嘉義舉辦；明年的計畫編列會先這樣編，若明

年確定地點，我們會在年中作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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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主任檢察官偉誠： 

這部分是當天來回嗎？還是會過夜。 

犯保賴主任桂烟： 

這部分以 113年為基準，沒有編列住宿費，當天 4點結束就趕

回苗栗了。 

岳主任觀護人瑞霞： 

本計畫的更生馨生年貨大街有編列一台，車資一萬二，這個差

異是在哪？ 

犯保賴主任桂烟： 

對，因為這個地點每年都在台中辦理，所以可以明確知道費

用。 

決議：無意見，同意全額補助。 

（五）修復式司法 

決議：無意見，同意全額補助。 

（六）志願服務業務 

決議：無意見，同意全額補助。 

案由二：審查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苗栗分會 114年度緩起訴處分金與認

罪協商金補助款申請案-114年度活動計畫。 

說明： 

(一) 本計劃案包含 9個子計畫： 

1. 監所收容人(入監輔導認知教育團體)及更生人家庭支持性服務實施

計畫 

2. 苗栗安置處所「廚藝飛揚圓夢想」職能訓練實施計畫 

3. 辦理貧困更生人家庭慰問及急難救助實施計畫 



 5 

4. 辦理苗栗轄區貧困更生家庭及其子女獎助學金實施計畫 

5. 苗栗司法保護年節社區關懷更生人家庭活動實施計畫 

6. 業務研習會暨更生輔導員分區業務座談會實施計畫 

7. 更生保護節慶祝大會活動實施計畫 

8. 辦理更生保護工作購置有獎徵答獎品計畫 

9. 運用更生輔導員協助參與會務計畫 

(二) 計畫執行總經費共計 100萬 2,421元整，沒有自籌款，全數申請補助；

各項經費支出詳附件 114年度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申請計畫

經費概算表(P22-P24) 

(三) 實施內容詳附件更生保護會苗栗分會 114年度活動計畫案(P90-P168) 

審查意見：詳 114年度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申請計畫初審意見

總表，請討論。 

討論與決議: 

（一） 監所收容人(入監輔導認知教育團體)及更生人家庭支持性服務實施

計畫 

決議：無意見，同意全額補助 

（二） 苗栗安置處所「廚藝飛揚圓夢想」職能訓練實施計畫 

湯委員佳雯： 

請問附件 112頁，裡面有提到器材費及材料費用，因歷年皆有

圓夢計畫，這些器材應該不是拋棄式的，經費的編列是如何編列？

我認為本計畫是非常好的，講師教導一技之長也很辛苦，但講師鐘

點費僅有 1200元，經費是否能挹注在講師費用上面？再來就是 114

年度計畫，小吃班基礎訓練為 48小時，複習課程 24小時，共計訓

練 72小時，但經費概算表講師費僅編列 48小時，是何原因？ 

高委員瑜苓： 

客家小吃班，此計畫已經辦理非常多年，現在辦理活動都提倡

顧客導向，比較期待是否能事先作調查，調查學員會比較想學習什

麼樣的廚藝，像縣政府有辦理少年廚師體驗營，事先都會先做問

卷，像烘焙及義大利麵是非常受歡迎的，就會朝這方面邀請師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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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要不然好像我們押著學員學習這些不一定有興趣的廚藝，會達

不到我們想要的目的，期待以後學員不只是煮給家人吃，也能成為

創業的基礎。 

更保楊主任學勇： 

客家小吃的器材費不是著重在器材而已，當中有包括瓦斯費，

因為我們會開基礎班及進階班，一個梯次有兩班，所以這個器材費

用幾乎都是用在瓦斯費用較多，器材有更換的部分不多，可查歷年

的資料。第二個問題，有關講師費的編列，如果可以多一點我們當

然是非常願意，另外編列講師費為 48小時是因為我們計畫書中的訓

練時間總計 72小時，裡面有 48小時是有講師在現場指導，另外的

24小時複習課程是沒有講師指導，所以無講師費只有食材費，因此

講師費編列 48小時。接下來回覆高委員的問題，其實菜色每次都不

一樣，定位在客家小吃的意思是想突顯客家人的精神，尤其做客家

米食等，除與外界有所區別外，且門檻低，創業比較容易，若學了

很多大菜或很多花樣，除非開餐廳才有機會創業，但是更生朋友開

餐廳是有一定的難度，所以我們的設定是門檻低又可以馬上營業

的，縱使推著餐車就可以做生意，是這樣規劃的。我們有五位講

師，一位講師擔任總領隊，總領隊每次都會調整培訓的菜色，且符

合低門檻創業的精神去設計，而培訓完實際上有創業的學員大概有

八位，感謝委員的指導，我們這方面會再精進，如果講師費可以再

編列，我們可以再做調整。 

劉主任檢察官偉誠： 

講師費如果可以提高，也可以吸引更多更優秀的講師，這部分

可以慎重的考慮。 

岳主任觀護人瑞霞： 

114年度的預算數與申請數，大概還有多出 40萬左右的餘

款，如果要增加講師費為一小時 2,000元整是夠的。 

劉主任檢察官偉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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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預算沒有問題就增加，剛剛學勇主任有提到，雖然這些講

師是一股熱誠，我們也感念他的這股熱誠，是要回饋給講師的。 

決議:本子計畫講師鐘點費增加為每小時 2,000元整，請更生保護會

苗栗分會重新修正概算表與計畫書等相關申請資料，於本日

(6/20)下班前送至本署備查。 

（三） 辦理貧困更生人家庭慰問及急難救助實施計畫 

決議：無意見，同意全額補助 

（四） 辦理苗栗轄區貧困更生家庭及其子女獎助學金實施計畫 

決議：無意見，同意全額補助 

（五） 苗栗司法保護年節社區關懷更生人家庭活動實施計畫 

決議：無意見，同意全額補助 

（六） 業務研習會暨更生輔導員分區業務座談會實施計畫 

決議：無意見，同意全額補助 

（七） 更生保護節慶祝大會活動實施計畫 

決議：無意見，同意全額補助 

（八） 辦理更生保護工作購置有獎徵答獎品計畫 

高委員瑜苓： 

建議若是大型的活動，擺攤填寫問卷所發的獎品可能就是 50至

60元，但若至學校宣導辦理有獎徵答，獎品就會好一點，可能 100

多元，難度越高，宣導品以及獎品就要更好；此計畫是有獎徵答，

但數量寫 300人，不曉得場次要辦幾場次才會有 300個人舉手回

答，建議可以思考要辦什麼樣的活動、要如何吸引人踴躍回答問

題，是不是要把單價提高一點，人數不用這麼多等。 

劉主任檢察官偉誠： 

高委員的意思是說，這樣編列 300人好像是廣發紀念品，跟有

獎徵答似乎不大一樣，若真的要定位成有獎徵答，獎品的單價可以

拉高一點，這是建議，再請更保的同仁思考。 

決議：無意見，同意全額補助 

（九） 運用更生輔導員協助參與會務計畫 

決議：無意見，同意全額補助 

案由三：審查苗栗縣榮譽觀護人協進會 114年度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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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款申請案-114年度活動計畫案。 

說明： 

(一) 本計劃案包含兩項子計畫： 

1. 榮譽觀護人教育訓練及法治教育宣導與志工服務 

2. 受觀護對象輔導、教育與關懷等相關團輔活動 

(二) 執行計畫總經費共計 176萬 5,600元整，自籌款計 43萬 7,400元整，

申請補助款計 132萬 8,200元整，自籌比例 24.8%，符合規定。 

(三) 各項經費支出詳附件 114年度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申請

計畫經費概算表(P24-P26) 

(四) 實施內容詳附件苗栗縣榮譽觀護人協進會 114年度活動計畫(P170-

P248) 

審查意見：詳 114年度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申請計畫初審意見

總表，請討論。 

討論與決議 

（一）榮譽觀護人教育訓練及法治教育宣導與志工服務 

葉委員孟欣： 

項目協助執行個案輔導及行政協助計畫，其中有一個專責行政

協助人力費用是 12個月，一個月 2萬元，所以是有聘請一個專責的

行政人員？ 

岳主任觀護人瑞霞： 

有的，執行秘書，60％費用是由緩起訴處分金支應，40％費用

是由協進會自籌款支出，申請緩起訴處分金補助每個月上限 2萬塊

錢。 

高委員瑜苓： 

概算表下方有編列自籌款，經費項目是勞健保費及自籌款的部

分，專責行政協助人力的費用應該是兩項加起來，這樣比較符合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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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法。 

葉委員孟欣： 

所以這樣的完整人力，是不會給他年終獎金嗎？ 

岳主任觀護人瑞霞： 

因為這個人力是由協進會聘的，它只申請部分補助，所以要不

要給年終獎金是協進會自行決定，但是基本上補助款是沒有包含他

的年終獎金。 

決議：無意見，同意全額補助 

（二）受觀護對象輔導、教育與關懷等相關團輔活動 

何會計主任幸宜： 

針對第 223頁計畫一，社區生活營 6萬塊的部分，想請教一

下，初審會議的時候所提的計畫項目沒有交通費，這次複審會議多

了交通費，想請問初審的時候為何沒有編列交通費？ 

岳主任觀護人瑞霞： 

這交通費是用於地院參訪以及社區服務，在初審會議的時候，

此計畫只有帶領 8個學生至地院參訪，所以使用學校的車輛，因此

無編列交通費，但初審當天，初審委員建議這活動為何只有 8個學

生參與，可不可以連同社區服務的 25個學生一起來，所以人數變

多，就必須要編列交通費中巴的費用，這是遵照初審委員的意見做

更改。 

何會計主任幸宜： 

那相對的誤餐費是否要提高？. 

岳主任觀護人瑞霞： 

其實調整完後是超出補助額度 6萬元的預算，因此不足的部分

學校必須自行想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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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無意見，同意全額補助 

案由四：審查苗栗縣司法志工協會 114年度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

款申請案-114年度活動計畫。 

說明： 

(一) 本計劃案包含兩項子計畫： 

1. 地檢署志工值班 

2. 志工教育訓練及綜合座談。 

(二) 執行計畫總經費共計 94萬 2,250元整，自籌款計 18萬 8,450元整，申

請補助款計 75萬 3,800元整，自籌款比例 20%，符合規定。 

(三) 各項經費支出詳附件 114年度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申請計

畫經費概算表(P26-P27) 

(四) 實施內容詳附件苗栗縣司法志工協會 114年度活動計畫(P250-P271) 

審查意見：詳 114年度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申請計畫初審意見

總表，請討論。 

討論與決議: 

（一）地檢署志工值班 

決議：無意見，同意全額補助。 

（二）志工教育訓練及綜合座談 

高委員瑜苓： 

講師費 1000元整，編列這麼低是有什麼原因嗎？ 

岳主任觀護人瑞霞： 

據我所知，他們的講師大部分都是我們署內的同仁，屬於內聘

的講師。 

決議：無意見，同意全額補助。 

案由五：審查社團法人苗栗縣大光全人教育發展協會 114年度緩起訴處分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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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申請案-114年少家個案心理諮商方案「心靈角

落」計畫 

說明： 

(一)  本計劃案包含兩部分：少觀所團體輔導、少家個案心理諮商，執行方

案總經費共計 31萬 2,500元整，申請單位自籌 6萬 2,500元整，申請

補助款 25萬元整，自籌比例為 20%，符合規定。 

(二) 各項經費支出詳附件 114年度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申請

計畫經費概算表(P27-P28) 

(三) 計畫實施內容詳附件 114年少家個案心理諮商方案「心靈角落」計畫

案(P272-P304)。 

審查意見：詳 114年度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申請計畫初審意見

總表，請討論。 

討論與決議: 

決議：無意見，同意全額補助。 

案由六：審查財團法人苗栗縣私立新苗教養院 114年度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

協商金補助款申請案-114年度法治教育宣導計劃。 

說明： 

(一) 申請單位是第二年申請補助，主要服務對象為身心障礙者，申請緩起訴

處分金之目的為提供院生法治教育，提升法律機敏性及對自我權益之認

識。 

(二) 本計畫執行總經費共計 4萬 5,800元整，自籌款計 9,160元整，申請補

助款計 3萬 6,640元整，自籌比例 20%，符合規定。 

(三) 各項經費支出詳附件 114年度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申請計

畫經費概算表(P28) 

(四) 實施內容詳附件苗栗縣私立新苗教養院 114年法治教育宣導計劃

(P306-P316) 

審查意見：詳 114年度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申請計畫初審意見

總表，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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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與決議: 

高委員瑜苓： 

我對這個課程內容有一些建議，認識監護宣告輔助宣告課程，

它其實是對其家人或是一般民眾來做宣導會比較恰當，對身心障礙

者上這個課程是否能讓其理解，這是我的疑惑，當然像性別三法最

近很熱門的議題，讓院生瞭解什麼樣的撫摸及什麼樣的界線是會觸

法的，我覺得這很重要，但是監護宣告輔助宣告課程的閱聽對象不

是這麼恰當。 

劉主任檢察官偉誠： 

高委員的建議，請教養院這邊再思考一下。 

岳主任觀護人瑞霞： 

認識監護宣告輔助宣告課程這部分可以請院生的家長一同參加

課程。 

決議：認識監護宣告輔助宣告課程宣導對象建議機構增加家人或社

區民眾；同意全額補助。 

案由七：審查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苗栗分會變更 113年度緩起訴處分金

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計畫案。(P318-P338) 

說明 

(一) 查 113年度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核定補助金額為 179萬

1,460元整，變更後申請補助金額為 138萬 2,694元整，較原核定補助

金額減少 40萬 8,766元整。 

(二) 變更內容如下： 

1. 間接服務(原申請 62,600元，變更後申請 55,460元) 

(1) 因辦公室人力新增，故提高行政督導會議茶點費人次。 

(2) 因分會今年本分會免評鑑，故刪除司法評鑑會議膳食費與茶點費。 

(3) 降低餘額證明及匯費人次。 

2. 家庭關懷重建服務(原申請 1,237,900元，變更後申請 950,78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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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刪除緊急資助金。 

(2) 降低春節關懷活動及中秋節關懷活動費用，縮減支出。 

(3) 新增重傷團體關懷活動，總會要求今年全台各分會應辦理重傷團體關

懷活動，故新增本經費，辦理一場。 

3. 身心照護輔導服務(原申請 183,000元，變更後申請 123,000 元) 

(1) 刪除居家護理服務(評估)費用。 

(2) 降低居家職能復健(評估)費用之人次。 

4. 宣導活動(原申請 112,200元，變更後申請 104,940元) 

(1) 新增表揚大會人次至 40 人並變更交通方式，改為遊覽車。人次增加，

但因交通費用降低，原總金額為 56,200額降為 54,600。 

(2) 刪除網路合作研習會議。 

(3) 新增馨生市集(巨城百貨)活動，應總會要求辦理，新增經費內容包含：

買爆卷、交通費、雜費。 

(4) 新增馨生小市集活動，應總會要求辦理，新增經費內容包含：攤位

費、餐費、雜費。 

5. 志願服務業務(原申請 153,700元，變更後申請 106,450元) 

(1) 降低志工教育訓練講師費時數、餐費人次、刪除住宿費用、變更交通方

式，改為遊覽車。 

(2) 增加行政志工值班天數。因行政業務增加，及給予馨生學生寒暑期工

讀機會之目的，故增加值班天數。 

(三) 計畫變更後之成效評估 

1. 間接服務 

(1) 新增行政督導會議茶點費支出，預期成效不變。 

(2) 刪除司法評鑑會議，減少經費支出。 

(3) 降低餘額證明及匯費人次，預期成效不變下，減少經費支出。 

2. 家庭關懷重建服務 

(1) 因緊急資助金款別變更為法務部補助款，故刪除本項。 

(2) 降低春節關懷活動及中秋節關懷活動費用，預期成效不變下，減少經費

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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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增重傷團體關懷活動，鼓勵重傷者走出家門及給予照顧者喘息時

間，結束後提供活動回饋，透過質性問卷，取得活動回饋與建議，以

利未來進步與改善。 

3. 身心照護輔導服務 

(1) 刪除居家護理服務(評估)費用，減少經費支出。 

(2) 降低居家職能復健(評估)費用，預期成效不變下，減少經費支出。 

4. 宣導活動 

(1) 表揚大會參與人次增加，且因更改交通方式，降低交通費用，減少總經

費支出，預期成效不變。 

(2) 刪除網絡合作研習會議，減少經費支出。 

(3) 新增馨生市集與馨生小市集，給予馨生人販賣、宣傳自家商品及改善經

濟的機會，結束後提供活動回饋，透過質性問卷，取得活動回饋與建議，

以利未來進步與改善。 

5. 志願服務業務 

(1) 志工教育訓練，降低講師時數，降低餐費，刪除住宿費及更改交通方式，

降低交通費用支出，預期成效不變下，減少經費支出。 

(2) 提高行政志工值班天數，給予馨生學生工讀機會，改善家庭經濟。 

(四) 本案已先送查核委員吳皊誼進行初審。 

審查意見： 

(一) 查核委員初審意見： 

1. 該協會申請經費調整係以現有執行率及預估待執行為評估標準，尊重

犯保所提，建請依該會所請同意變更。 

2. 113年核定金額由原 179萬 1,460元調整為 138萬 2,694元，總計調

降 40萬 8,766元。 

3. 同意變更，全額補助。 

(二) 是否准予變更請討論 

 討論與決議：無意見；同意變更，全額補助。 

案由八：審查苗栗縣榮譽觀護人協進會變更 113年度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

商金補助款計畫案。(P340-370)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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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查 113年度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核定補助金額為 130萬

4,524元整，變更後申請補助金額為 136萬 6,524元整，較原核定補助

金額增加 6萬 2,000元整。。 

(二) 變更內容如下： 

1. 申請項目： 

(1) 申請變更子計畫(計畫一)榮觀教育訓練及法治教育宣導與志工服務等

經費與項目。 

(2) 申請變更子計畫(計畫二)受觀護對象輔導、教育與關懷等相關團體輔

導活動經費與項目 

2. 變更內容說明： 

(1) 子計畫一:增編計畫 10，辦理社區生活營專案，計畫案經費 6萬元

整。 

(2) 子計畫二:增編二代健保補充費 2,000元整。補充 113年司法保護

專案律師駐點諮詢費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3) 變更後自籌比例為 23%。 

(四) 計畫變更後之成效評估 

1.運用團體輔導、營隊活動及社區服務，提供高懷學生正向人際經驗，

增進自我價值認同，提升學生的自我概念及正向思考與行動能力。 

2.解決高關懷學生就學適應及改善人際關係，使低成就學生尋得自我認

同及價值、並建立正確的學習態度及觀念。 

3.藉由師生互動及輔導，提升學生法治觀念，能減少行為偏差之學生的

犯罪與暴力事件，也預防青少年犯罪事件發生。 

(五) 本案已先送查核委員徐慧琪進行初審。 

審查意見： 

(一) 查核委員初審意見： 

1. 整體提醒改善意見 

(1)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為補助計畫指導單位。 

(2) 計劃書應編列頁碼。 

(3) 活動辦理方式內容與編列經費應具合理性。 

(4) 預期效益需與計畫目標相關。 

(5) 計畫執行流程內容應詳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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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13年社區生活營計畫初審意見 

(1) 社區生活營立意甚佳，感謝南湖國中願意配合辦理。 

(2) 團體成員招募異質佳，建議差異性不宜過大。 

(3) 地院參訪僅 8人，歷時 4小時，編列工作人員及學員茶水及誤餐

費，未有參訪流程，建議： 

I. 增加參訪人數，減少心理上的針對性。 

II. 學生可以參觀模擬法庭或模擬實作，並可發新聞稿。 

III. 學生參訪前應說明參訪原因，參訪後請學生分享參訪心得。 

(4) 團體工作課程規劃詳盡。 

3. 113年二代健保補充保費：沒有意見 

(二) 是否准予變更請討論 

 討論與決議：無意見；同意變更，全額補助。 

伍、 臨時動議:無 

陸、 主席裁示與結論 

很感謝各位委員以及本署各位同仁的參與，今天時間上面有一些耽

誤，還是提醒往後在審查會議的時候，提醒本署四會承辦人員留在本

署，以便隨時接受委員的詢問，因為委員都是百忙之中來與會，如果嚴

重一點的耽擱，可能還會要再開一次會議，我想這種事情盡量不要發

生，不過這部分是提醒，沒有責備的意思，今天的會議就到這邊，謝謝

大家。 

柒、 散會 

 

 

 

 

 

 


